
丈夫欠下的债务
妻子应该还吗?
未必！《民法典》明确了夫妻共债的认定规则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夫
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
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
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
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张强解释说，“共债共签、
事后追认这些原则，保障了夫
妻双方对家事的知情权。”

张强认为，《民法典》第一
千零六十四条的一大亮点，是

通过“债权人能够证明”几个
字，把举证责任转移到了债权
人一方。这意味着，如果夫妻
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超
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债
权人主张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时，需要由债权人来举证，
这也引导债权人在形成数额较
大债务时，需加强事前风险防
范，同时也有利于保障夫妻另
一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从债
务形成的源头上避免出现“被
负债”现象。

“此前的‘解释（二）第二十
四条’中，举证责任在不知情的

‘夫妻一方’，你要证明不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需要你拿出证
据，这个往往很难。现在举证
责任转移给了债权人，如果债
权人举证不能，将由债权人承

担不利后果。”他说。
“有时候法律的完善就体

现在一些细节的改变上，《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更有利
于保护举债不知情一方的合法
权益，也有利于解决夫妻债务
纠纷中遇到的问题，让判决更
加公平合理。从这一点来说，
这是法治的一种进步。”张强由
衷称赞道。

对此，杨明银律师也表示，
《民法典》此次将举证责任转移
给债权人一方，从深层次来说，
是对家庭的一种保护。

“一部好的法律，会尽量让
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侵犯或少
受侵犯。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稳定了，社会才会稳定，这
的确是法治的进步。”杨明银律
师说，《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

四条同时也提醒债权人要有法
治意识、证据意识，在出借时最
好让夫妻双方都签字，如果当
时夫妻一方不在场，事后也要
追认签字，或者保留能证明双
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视频、录音
等证据，以规避风险，更好地保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阐释】举证责任转移，是《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一大亮点

市民李先生是名矿工，妻
子在家照顾孩子，家庭幸福，但
平静美好的生活却被一张欠条
撕碎了。5年来，妻子欠下的
债务，让他痛苦不堪。

5 年前，李先生的妻子染
上赌博恶习，以做生意为名借
了十几万元外债，因无力偿还，
夫妻二人被债权人告上了法
庭。法院认定，这笔债务系他
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
务，李先生负有连带偿还责任。

出事之后，妻子突然“失
踪”，法院强制执行，5年来，李
先生每月的工资直接被扣款用
来还债，日子过得相当拮据。

这是发生在我市关于夫妻
共同债务的一个真实案例。

当年代理此案的河南首位

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明银说，如
果放在现在或者是2018年 1月
18日之后，这一案件的判决结
果将会大不相同，李先生很可
能不会负连带偿还责任。

近年来，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纠纷和
官司不胜枚举。那么，婚内单
方举债到底是个人债务还是共
同债务，判定的法律依据又是
什么呢？

对此，河南城建学院法学
院党总支副书记、市法学会婚
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强
说，此次《民法典》对夫妻共同
债务明确了共债共签、事后追
认等规则。夫妻单方的债务，
是一方还，还是夫妻双方一起
还，有了清晰的法律依据。

【案例】妻子欠下的债让他不堪重负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变化，
家庭财产模式也随之发生深刻
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相关法条和司法解释也不
断演变。

以上述案件为例，杨明银律
师解释说，法院当时之所以将李
先生妻子单方所借债务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遵循的是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下
称“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
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
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
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

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
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
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
形的除外。”依该条规定，只要是
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即为夫妻共
同债务，除非夫妻一方能证明债
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
债务。

对此，张强举例说，假如丈
夫单方签字借了 100 万元并无
力偿还，他可能会与妻子通谋假
离婚，把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
自己净身出户，但实际上每天照
样回家。这种假离婚真逃债的
现象，在上述司法解释出台之前
出现了很多，“解释（二）第二十
四条”的初衷是为了堵这一漏

洞，以维护债权人的权益，但是
它又引起了配偶可能会莫名其
妙“被负债”的情况。

张强在给法学院学生讲课
时曾经举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
名海归女博士通过网恋结婚，一
个多月后因感情不和起诉离婚
时，发现丈夫在她毫不知情的情
况下，婚后不到两个月竟然举债
两千万元，而由于当时法院审理
案件依据的是“解释（二）第二十
四条”，结果这位女博士“被负
债”两千万元。

“对李先生和海归女博士来
说，他们对借款是不知情又没有
受益的一方，这显然有失公正。”
张强解释说，针对这一现象，最

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恶
意串通、虚构债务和因赌博、吸
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所负债务不
列入夫妻共同债务。

随后，2018年 1月 18日施行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
关问题的解释》，确定了认定夫
妻共同债务时的共债共签、事后
追认等原则。

“此次《民法典》关于夫妻共
同债务的规定直接吸收了此前
的司法解释，使之上升到了法律
的高度，而且规定得更明确、更
具体。”张强说。

【演变】相关法条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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